
南臺科技大學通識學習護照實施要點 
 

民國 101 年 12 月 5 日教務會議通過 
 

一、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推展全人教育，強化學生的通識人文素

養， 推動「通識學習護照」（以下簡稱本護照），並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適用本校日間部大學部學生，並自 102 學年度起開始實施。本護照 
之執行由通識教育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負責。 

三、本護照包含「通識講座」、「藝文現場」和「通識閱讀」三個類別，其內涵如 
下： 
（一）通識講座：包括通識大師講座和中心演講。 
（二）藝文現場：包括校內外藝文展演活動。 
（三）通識閱讀：包括自我閱讀和參與讀書會。 

四、本護照滿分 100 分，三個類別的配分為通識講座 20 分、藝文現場 40 分、 
通識閱讀 40 分，各項活動之計分及認證方式如附件。 

五、本中心於新生訓練或適切方式向學生說明本護照制度，並介紹「通識學習護 
照管理網站」使用方法。 

六、學生參與各項活動後一個月內，應自行至網站完成相關資料之登錄，逾時不 
予補認。登錄不完全者，不能完成認證。認證如有疑義，由中心主任及召集 
人會議裁定。 

七、學生完成下列條件，得申請通識學習護照證書，並得申請抵免一門通識分類 
必修課程，抵免僅限一次，不得重覆申請。 
（一）通識講座至少取得 12 分，包含通識大師講座至少兩場。 
（二）藝文現場至少取得 24 分，文化資產參訪須依「文化資產保存法」所指 

定登錄之文化資產為主。 
（三）通識閱讀至少取得 24 分，自我閱讀書目分為人文藝術、社會科學、自 

然科學三類，閱讀書目必須涵蓋至少兩類。 
八、本護照之認證由本中心主任、各組召集人及各學院代表 1 人組成之認證小組 

負責之。 
九、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訂時亦同。 

 

 
 
 
 
 
 
 
 
 
 
 
 
 
 
 
 
 
 
 
 
 
 

 



 

 

A.通識講座 
通識學習護照的項目、計分與認證 

 

編號 項目 計分說明 認證步驟 認證要求 
A1 通識大師 

講座 

1.每場計分 4 分。 
2. 由授課 教師帶

班  
參與者不予計分。 

1.自行下載「活動認證單」，由權責 
單位核章認證。 

2.自行掃描「活動認證單」上傳登錄。 
3.上網填寫至少 200 字心得。 

★ 
● 

A2 中心演講 1.每場計分 3 分 
2. 由授課 教師帶

班  
參與者不予計分。 

1.自行下載「活動認證單」，由權責 
單位核章認證。 

2.自行掃描「活動認證單」上傳登錄。 
3.上網填寫至少 200 字心得。 

★ 
● 

 

B.藝文現場 
 

編號 項目 計分說明 認證步驟 認證要求 
B1 校內藝文 

欣賞 

校內藝文中心或其  
他單位各類藝文展  
演，每展次計分 2 
分，最高上限 4 

分。 

1.自行下載「活動認證單」，由權責 
單位核章認證。 

2.自行掃描「活動認證單」上傳登錄。 
3.上網填寫至少 200 字心得。 
4. 上 傳參 與活 動的紀 錄照片 一

張  
(於權責單位大門招牌處拍照，本 
人需入鏡)。 

★ 
▉ 
● 

B2 校外藝文 
欣賞 

參訪文化資產、博物 
館、美術館和藝文展 
演，每次計分 4 

分。 

1.自行下載「活動認證單」，由權責 
單位核章認證。 

2.自行掃描「活動認證單」上傳登錄。 
3.上網填寫至少 200 字心得。 
4. 上 傳參 與活 動的紀 錄照片 一

張  
(於權責單位大門招牌處拍照，本 
人需入鏡)。 

★ 
▉ 
● 

 

C.通識閱讀 
 

編號 項目 計分說明 認證步驟 認證要求 
C1 自我閱讀 每本計分 6 分 1.自行從本護照網站書目中選讀書籍。 

2.閱讀完畢後 ，自行下載「閱讀認 
證單」，由推薦書籍教師口試簽名 
認證。 

3.自行掃描「閱讀認證單」上傳登錄。 

★ 

C2 參與讀書 
會 

一學期讀 書會 計分  
8 分，以二學期 16 
分為上限。 

1.一學期讀書會聚會至少四次，並 
須參加期末成果分享會 

2.自行掃描證書上傳。 

★ 

備註：表中符號的意義說明如下： 
「★」符號表示須備妥認證資料； 
「▉」符號表示須上傳活動留影紀錄（照片）； 

「●」符號表示須上網填寫至少 200 字以上之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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